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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以下簡稱本所）研究生資格考核，除依「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研

究生修業要點」之規定外，依據本施行細則辦理。 

二、本所研究生資格考核分為筆試、設計研究成果發表與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等共三部分。 

三、資格考核筆試部分有「設計研究方法、設計文獻評論」等共二考科，每學期舉辦一次，於前一學

期結束前由所辦公室公告申請與考試日期。考試科目由所長聘請相關教師負責命題及評分；各

科目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未及格之考科得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四、資格考核的設計研究成果發表部分，就預定之博士研究方向（包括文獻探討、研究目的、議題界

定等）提出簡報英文口頭發表；每學年度舉辦一次，由所辦公室公告舉行時間。 

五、資格考核筆試科目「設計研究方法、設計文獻評論」，研究生入學後，需通過兩科資格考筆試，

分數不及格且達45分(含)以上者，方可採用親自在國際研討會以外語口頭發表與博士研究相關之論

文一篇抵免一科筆試考科，其國際研討會認定標準另定之；參加筆試後未達45分，可以以所上

認可之期刊一篇抵免一科筆試考科，抵免之期刊經博委會同意通過，不得用於其他用途。研究

生於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時，填寫筆試科目抵免申請單，並備妥論文發表之接受證明、論

文原稿及論文發表照片之文件，向所辦公室提出抵免申請；經博委會議確認通過後，即視為該

筆試科目考試通過。 

六、本所研究生通過筆試與設計研究成果發表，且在籍期間有一篇(含)以上學術期刊投稿已被接受

（此篇投稿論文不可用二篇國際研討會論文抵免）與參加電腦化托福測驗或其他相當外語能力

證明，經指導教授推薦，得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外語能力檢定，需在博士學位考試申請之

前通過。 

七、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研究生就其預定之博士論文大綱（包括文獻探討、議題界定、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預期成果等）與研究進度提出口頭報告，由審查委員會進行評審，三分之二(含)以上



委員同意即為通過。 

八、本所博士班研究生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期限，應以報名時所選擇之身分為準，事後不得變更。

一般生應於入學四年內完成資格考核（含休學期間；惟學生因服役、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

下子女或重大傷病1申請休學者，其休學期間不計入年限），至多不得超過四年；在職生應於入

學五年內完成資格考核（含休學期間；惟學生因服役、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或重大

傷病1申請休學者，其休學期間不計入年限），至多不得超過五年。屆期未通過博士班研究生資

格考核及相關規定者，依本校學則辦理退學。 

本條自115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九、本所研究生於休學期間不得申請及參加任何考試，已有之成績概不計算。 

十、本所研究生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並符合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和本博士班研究生修業

要點相關規定者，由本所協助提出博士學位候選人證明。 

十一、本施行細則經本所博士班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1.重大傷病-依全民健康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第二條-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項目及其證明有效期限資料，若有
在此規範內疾病將可延長(須提出醫師診斷證明)。 


